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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７）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维护与修理杂志社、山东交通学院、北京市交通

学校。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孟秋、张京伟、于开成、李东江、卞良永、周建平、程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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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从业资格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维修企业负责人、机动车维修业务员、机动车维修价格结算员和机动车维修技

术人员等从业人员的岗位职责、任职资格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机动车维修企业负责人、机动车维修技术负责人、机动车维修质量检验员、机修人员、

电器维修人员、钣金（车身修复）人员、涂漆（车身涂装）人员、车辆技术评估人员、机动车维修业务员和机

动车维修价格结算员等从业人员的资格判定和审核。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５６２４　汽车维修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６２４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机动车维修企业负责人　狏犲犺犻犮犾犲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机动车维修企业中全面负责各项经营活动的责任人。

３．２

　　机动车维修技术负责人　狏犲犺犻犮犾犲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犱犻狉犲犮狋狅狉

机动车维修企业中全面负责各项技术管理工作的责任人。

３．３

　　机动车维修质量检验员　狏犲犺犻犮犾犲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犺犲犮犽犲狉

机动车维修企业中从事各项质量检验的人员。

３．４

　　机修人员　犿犪犮犺犻狀犲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狊狋犪犳犳

机动车维修企业中从事机动车机械及其控制系统维修作业的人员。

３．５

　　电器维修人员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犿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狊狋犪犳犳

机动车维修企业中从事机动车电器系统维修作业的人员。

３．６

　　钣金（车身修复）人员　犪狌狋狅犫狅犱狔狉犲犺犪犫犻犾犻狋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犳犳

机动车维修企业中从事车身修复作业（涂装作业除外）的人员。

３．７

　　涂漆（车身涂装）人员　犪狌狋狅犫狅犱狔犼犪狆犪狀狀犻狀犵狊狋犪犳犳

机动车维修企业中从事车身涂装作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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